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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規劃體系與目的事業法令關聯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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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緣由與背景說明

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於105年1月6日公布，並自同年5月1日施行後，考量現行區域計畫法

管制架構係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為主體，後續如何與未來國土計畫法下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

管制機制順利銜接，以維持土地使用管制制度穩定性，為當前重要課題。

為討論應配合國土計畫法檢討修正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依法令位階、性質、影響層面等項目研

提法令修正、討論之建議優先次序

以「法、律」位階為主，透過關鍵字篩選相關法令

Step 1

區域計畫、使用分區、使用地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工業區等11種使用分區

甲乙丙丁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19種用地別

過濾其中關鍵字實屬該法令自行定義者

Step 2

即該法規所使用名詞僅係與關鍵字相仿，而非

原區域計畫法所使用之法定名詞，如《水利法》

所訂之「河川區域」等

依其條文內容所涉及之須配合調整範疇進行分類

Step 3

表3

１配合名稱調整

２未來管制規則適用優先次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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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說明

類別 涉及法規 建議處理方式 對應頁碼

第
一
類

逕調整文字內容 表2大部分法規內容 逕自修改法規相關文字 ---

使用分區難以直接轉換，需
釐清法規所指範疇者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3
考量未來無「風景區」之使用分
區，需釐清其所指範疇為何。

12

文字調整之餘，需討論法規
內容是否併同調整

濕地保育法§29 （文字詳見會議資料）

住宅法§28 （文字詳見會議資料）

第
二
類

有關資源保育類法令與國土
計畫法的適用優先原則

海岸管理法§19、27 （文字詳見會議資料）

文化資產保存法§26、37、64 （文字詳見會議資料）

免受區域計畫管制或相關程
序未來是否比照

工廠管理輔導法§33、34、修
正草案 (108.03.28)

（文字詳見會議資料）

產業創新條例§34、65 （文字詳見會議資料）

分類類別 涉及法令與條號 規劃團隊初步建議營建署處理方式，

以及欲提出討論議題內容

１配合名稱調整
法條內容是否得銜接

功能分區分類、使用地

1-1 逕調整文字內容

是否得銜接未來

容許情形

1-2 需釐清轉換範疇

1-3 涉容許情形併同調整

２未來管制規則適用優先次序討論

涉及空間計畫規劃、變更 2-1 適用優先原則

涉及土地使用管制、程序 2-2 管制、程序是否比照



4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趙子元副教授 第１次諮詢小組會議（2019.05.17）

議題一：第一類名詞轉換方式

(一)原法規名詞難以直接轉換，需釐清轉換範疇

需轉換之名詞 議題提出與初步建議處理方式

使
用
分
區

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於未來所指範圍是否可代換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或有其他界定

森林區
是否可直接轉換為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風景區分布位置廣，橫跨各功能分區分類，無法指認風景區得轉換為特定幾種功能分區分類

使
用
地
別

農牧用地 是否逕自改為農業生產用地

甲、乙、丙種
建築用地

是否可轉換為：
1) 建築用地與遊憩用地
2) 考量功能分區分類對各建築用地皆有指導，故參酌原建築用地分布進行轉換，如甲種、

乙種建築用地分布區域，以城鄉發展地區為主，丙種建築用地則分布於農業發展地區、
國土保育地區

其
他

耕地
是否可轉換為：
1) 農業發展地區之農業生產用地
2)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農業生產用地

１配合名稱調整
法條內容是否得銜接

功能分區分類、使用地

1-1 逕調整文字內容

是否得銜接未來

容許情形

1-2 需釐清轉換範疇

1-3 涉容許情形併同調整



5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趙子元副教授 第１次諮詢小組會議（2019.05.17）

議題一：第一類名詞轉換方式

(二)轉換文字之餘，是否應配合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程序調整容許情形與管制程序

1. 參酌表1所列濕地保育法、住宅法、森林法等，考量未來功能分區分類已依土地容受程度、資

源保育等面向進行劃設，且相關容許使用亦據此研擬不同容許情形，故初步提出是否得放寬原

禁止、限制之法規內容，予以彈性調整空間

2. 既有相關土地開發辦理程序，需配合轉換為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所研擬之程序進行調整

法規名稱與條號 法條內容

濕地保育法§29

異地補償之土地，視同重要濕地並進行復育。實施異地補償或生態補償之土地，如涉及擬
訂或變更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者，主管機關應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原土地開發或利用
者，應依前項變更或核定之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辦理。第一項異地補償之土地應依其他
法律檢討變更為生態保育性質之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不得再申請開發或利用。

森林法§6
荒山、荒地之宜於造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商請中央地政主管機關編為林業用地，並公告
之。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徵得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同
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森林法§17
森林區域內，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得設置森林遊樂區；其設置管理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森林遊樂區得酌收環境美化及清潔維護費，遊樂設施得收取使用費；其收費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住宅法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係以新建建築物辦理者，其建築基地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依都市計畫規定容積核算總樓地板面積達

六百平方公尺以上。
二. 在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及乙種建築用地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三. 在非都市土地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轉換後應如何予以相關開發規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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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第二類與國土計畫體系衝突之解決對策討論

２未來管制規則適用優先次序討論

涉及空間計畫規劃、變更 2-1 適用優先原則

涉及土地使用管制、程序 2-2 管制、程序是否比照

(一)優先適用原則

1. 空間計畫配合資源保育 /文化資產保存類計畫進行檢討變更

海岸管理法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以5年通盤檢討一次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古蹟保存計畫依個案需求隨時提出、審核及公告實施

國土計畫是否需配合檢討變更？

不論是否達通檢變更年期與條件，皆按前述計畫所訂期限辦理變更作業？

（§19）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開發計畫、

事業建設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域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作業。

（§37）為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古蹟保存計畫，據以公告實施。古蹟保

存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

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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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第二類與國土計畫體系衝突之解決對策討論

(一)優先適用原則

2. 其主管範圍之土地使用管制（容許使用項目範疇及申請應經同意 /使用許可程序），與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產生衝突，應優先適用何者規範？

海岸管理法
程

序
涉及未來應經申請同意辦理程序之研擬，是否開發者於申請國土機

關同意土地使用前，一律先經主管機關同意其事業計畫內容較佳

（§25）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內，從事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利用，需申請

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許可，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工

程行為之許可

文化資產保存法
容

許

情

形

涉及目的事業管轄之特定範圍，應以其管制為優先，或是遵循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列管制項目、容許情形進行土地使用管理？

（§26、37）涉及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修復及再利用，以及史蹟、文化景

觀範圍內建造物或設施之保存維護，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區域計畫

法等相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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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第二類與國土計畫體系衝突之解決對策討論

(二)未來管制、程序是否循既有之目的事業相關法令內容辦理（針對產業開發相關法令）

未登記工廠 擴展工業使用/設置污染防治設施程序 必要之鄰避設施設置

1. 原目的事業法令保障輔導期內（99.06.02-109.06.02）免受區域計畫法限制或罰則，則

於輔導期後：

a) 直接循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予以限制及罰則

b) 視其為既有合法之使用，容許該使用行為
是否需納入管制規則條文中？

2. 工廠管理輔導法（108.03.28修正草案內容）新增「特定工廠」其相關疑慮如下

（§28-8）「特定工廠」特指低汙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其僅需繳交回饋金，即可補辦登記，且不適用國土計畫法第38條罰則

（為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者之罰則）

◼ 是否還需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使其未來可直接轉換為產業用地

◼ 是否可循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的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進行管制

◼ 輔導期（99.06.02-109.06.02）過後：

➢ 得直接啟用適用國土計畫法第38條罰則

➢ 認其為既有合法之使用，容許該使用於各功能分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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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第二類與國土計畫體系衝突之解決對策討論

(二)未來管制、程序是否循既有之目的事業相關法令內容辦理（針對產業開發相關法令）

未登記工廠 擴展工業使用/設置污染防治設施程序 必要之鄰避設施設置

產業創新條例 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係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定後發給工業用地證明書後，據以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65）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使用毗連之非都市土地時，其擴展計畫及

用地面積，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發給工業用地證明書，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 此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授權辦理使用地變更事宜，應如何調整？

◼ 應於主管機關同意該 (事業)計畫內容後，再由申請人遞交土地使用計畫予國土機關申請同意，

或此兩項程序得以併行？

未來土地開發應循申請國土機關同意或使用許可方式辦理，由國土機關同意該使用項目後始得配合

調整用地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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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第二類與國土計畫體系衝突之解決對策討論

(二)未來管制、程序是否循既有之目的事業相關法令內容辦理（針對產業開發相關法令）

未登記工廠 擴展工業使用/設置污染防治設施程序 必要之鄰避設施設置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設施場

址設置條例

其設置設置得依區域計畫法第13條（隨時檢討變更區域計畫）辦理

（§16）處置設施所需用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主辦機關應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主辦機關應協調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變更。

1. 刪除原條文，改以使用許可方式設置

目前「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準」預定公告草案內容，未包含此項設施，無法適用國土

計畫法第15條適時檢討國土計畫設置

2. 納入國土計畫法第15條適用範疇，以及使用許可程序辦理

考量其設置困難程度，及該鄰避設施設置之必要性，將其納入國土計畫法第15條適用範疇，或納入相

關使用許可程序辦理


